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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
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
擔任何責任。

SMART UNION GROUP (HOLDINGS) LIMITED
合俊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700）

承諾履行時間延期
及

該礦藏之最新資料

由於天成需要更多時間方能取得開採該礦藏之採礦許可證，經按公平原則磋
商後，買方、目標公司及賣方協議，將賣方承諾及目標公司承諾之履行時間
延期至二零零八年八月三十一日（或訂約各方書面協議之其他日期）。

除取得採礦許可證外，所有其他賣方承諾及目標公司承諾經已履行。經諮詢
其中國法律顧問之意見後，本公司獲告知天成在取得採礦許可證方面並無法
律困難。

董事會亦欣然宣佈，於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九日，天成已與紫金就該礦藏之
開發訂立意向書。根據意向書，天成將委託紫金獨立進行選礦試驗及研究自
該礦藏之礦床開採有價元素物。

茲提述本公司分別於二零零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及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日刊發有關
（其中包括）本公司有關收購事項之主要交易之公告及通函（「通函」）。除非另有說
明，否則本公告採用之詞彙與通函所界定具備相同涵義。

由於天成需要更多時間方能取得開採該礦藏之採礦許可證，經按公平原則磋商
後，買方、目標公司及賣方協議，將賣方承諾及目標公司承諾之履行時間延期至
二零零八年八月三十一日（或訂約各方書面協議之其他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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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取得採礦許可證外，所有其他賣方承諾及目標公司承諾經已履行。經諮詢其中
國法律顧問之意見後，本公司獲告知天成在取得採礦許可證方面並無法律困難。

董事會亦欣然宣佈，於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九日，天成已與廈門紫金礦冶技術有
限公司（「紫金」，就董事所深知，屬於紫金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研發制度內之
實體）就該礦藏之開發訂立意向書（「意向書」）。紫金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為一
家於中國從事黃金及其他礦物資源之勘探、採礦、生產、提煉及銷售，並於聯交
所上市之公司（股份代號：2899）。根據意向書，天成初步確定三個礦點上（大約
1.5平方公里面積內）分別有以金金屬為主伴生銀和鉬，和以銀金屬為主伴生金和
鉬之砂礦。天成將委託紫金獨立進行選礦試驗及研究自該礦藏之礦床開採有價元
素物。紫金將於二零零八年五月派員前往該礦藏之三個礦點實地初步考察，並於
考察完畢後五個工作日內向天成提交選礦建議書。選礦為採礦之主要程序，涉及
將有價礦物分開以進行其他程序。

承董事會命
合俊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胡錦斌

香港，二零零八年五月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五位執行董事：胡錦斌先生、賴潮泰先生、盧國材先
生、何偉華先生及黃偉銓先生；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呂新榮博士、李澤雄先
生及鄧觀瑤先生。


